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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润水务”）拟为其控股子公司什邡国润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什邡供水”）向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什邡市支行申请9,000万元固定资产借款业务按其持股比例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额度
为8,100万元；拟为其全资子公司什邡弘润中水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什邡中水”）向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羊支行申请23,800万元固定资产借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拟为其全资子公司
兴文国润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文供水”）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固定资
产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2,654.1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本
次担保事项属于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提供担保的情形。2025年
12月19日，已履行子公司国润水务的内部决策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
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什邡国润供水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什邡国润供水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7月23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金河东路108号
4.法定代表人：文用平
5.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自来水生产和供应（凭有效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市政公用工程，建材（砂石除

外）、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国润水务持有什邡供水 90%股权，什邡市恒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什邡供水

10%股权。
8.与公司关系：什邡供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润水务的控股子公司。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42,140.97
25,999.75
11,670.50
11,431.78
16,141.22
2024年度
8,190.32
1,895.65
1,610.57

2025年9月30日
43,687.39
26,638.34
11,170.50
9,957.88
17,049.05

2025年1-9月
5,253.89
1,068.09
907.83

注：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10.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什邡供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什邡弘润中水水务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什邡弘润中水水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4年9月18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马祖镇复兴村五组
4.法定代表人：文用平
5.注册资本：5,97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国润水务持有什邡中水100%股权。
8.与公司关系：什邡中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润水务的全资子公司。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13,611.77
7,620.92

-
20.92

5,990.85
2024年度
139.60
27.80
20.85

2025年9月30日
13,788.02
7,767.92

-
167.92
6,020.10

2025年1-9月
765.65
48.02
48.02

注：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10.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什邡中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兴文国润供水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兴文国润供水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9年8月2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古宋镇温水溪村五组
4.法定代表人：乐磊
5.注册资本：1,933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自来水产、供、销；水资源开发、供水和室内排水工程安装、调试、维修、水表计量装

置检校；供排水管材、管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国润水务持有兴文供水100%股权。
8.与公司关系：兴文供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润水务的全资子公司。
9.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15,281.85
9,462.87
2,078.00
7,608.87
5,818.98
2024年度
3,184.72
1,065.42
892.75

2025年9月30日
15,109.84
9,776.15
1,966.00
7,810.15
5,333.69

2025年1-9月
2,360.46
374.33
318.18

注：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10.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兴文供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国润水务拟为什邡供水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什邡市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

下：
1.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在债权人处办理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所形成的

债权，主合同项下约定的本金数额为人民币（大写）玖仟万元整，保证人按主合同金额的90%进行担
保；

2.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壹佰贰拾个月。如主合同实际履行债务的
期限与本条约定不一致的，依主合同约定。

3.保证方式：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4.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主合同解除

借款人应当返还的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公证费、诉讼费、仲裁
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过户费、律师费、鉴定费、保管费、公告费、通知费、催告费、
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等）及所有其他费用。

5.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目前《保证合同》尚未签署，《保证合同》的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国润水务拟为什邡中水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羊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如下：
1.保证担保的本金限额：贰亿叁仟捌佰万元整；
2.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见主合同的约定。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

清偿债务，则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均为该部分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发生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延长债务
履行期限，则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本合同担保之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行承兑汇票债权余额

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融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余额或信用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
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含正常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
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和乙方为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
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
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

5.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目前《保证合同》尚未签署，《保证合同》的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
（三）国润水务拟为兴文供水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
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目前《最高额保证合同》尚未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具体内容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本次担保事项的影响
本次担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润水务为其控股子公司什邡供水、全资子公司什邡中水、兴文供

水分别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什邡市支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羊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光华支行申请的贷款业务提供担保，有利于控股子公司什邡供水、全资子公司什邡中水、兴
文供水银行融资以满足其日常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控股子公司什邡供水、全资子公司什邡中水、兴文
供水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被担保人什邡供水、什邡中水、兴文供水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其中对控股子公司什邡供水按照出资比例提供担保，财务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国润水务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34,419.57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22.7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无逾期担保金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公告编号：第2025-059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杜坞43号大数据科技园D6栋二层大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14
616,689,027
28.310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雷欢骅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均为现场或视频出席；
2、公司总裁现场出席，副总裁视频出席；
3、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均为现场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3,860,717
比例（%）
97.9198

反对
票数

11,543,900
比例（%）
1.8719

弃权
票数

1,284,410
比例（%）
0.2083

2、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孙公司应收账款拟接受以物抵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695,717
比例（%）
99.0281

反对
票数

5,147,000
比例（%）
0.8346

弃权
票数

846,310
比例（%）
0.137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42,727
比例（%）
74.4134

反对
票数

11,419,100
比例（%）
23.7736

弃权
票数

870,810
比例（%）
1.813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2,312,517
比例（%）
97.6687

反对
票数

12,986,100
比例（%）
2.1057

弃权
票数

1,390,410
比例（%）
0.225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3,304,517
比例（%）
97.8296

反对
票数

12,523,000
比例（%）
2.0306

弃权
票数

861,510
比例（%）
0.139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193,317
比例（%）
97.9737

反对
票数

11,677,000
比例（%）
1.8934

弃权
票数

818,710
比例（%）
0.132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032,517
比例（%）
97.9476

反对
票数

11,845,100
比例（%）
1.9207

弃权
票数

811,410
比例（%）
0.131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219,117
比例（%）
97.9779

反对
票数

11,662,700
比例（%）
1.8911

弃权
票数

807,210
比例（%）
0.131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2025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全资孙公司应收账款
拟接受以物抵债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担
保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福建实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福建实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福建实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9,285,127
66,120,127
35,742,727
57,736,927
58,728,927

59,617,727

59,456,927

59,643,527

比例（%）

82.2109
91.6890
74.4134
80.0640
81.4396

82.6721

82.4491

82.7079

反对

票数

11,543,900
5,147,000
11,419,100
12,986,100
12,523,000

11,677,000

11,845,100

11,662,700

比例（%）

16.0079
7.1373
23.7736
18.0078
17.3656

16.1925

16.4256

16.1727

弃权

票数

1,284,410
846,310
870,810
1,390,410
861,510

818,710

811,410

807,210

比例（%）

1.7812
1.1737
1.8130
1.9282
1.1948

1.1354

1.1253

1.11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8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福建省数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建大数据产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慧、韩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或列席
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6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
自筹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97,274.88万元以及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212.65万元，合计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为97,487.53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
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73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380.2万手（3,802万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02,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
用人民币3,527,452.8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98,472,547.18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2025﹞
351C000321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均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账户，并已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
号：2025-064）。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0,2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泉惠石化工业区2×660MW超超临界热电联产项目

福建省仙游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合 计

拟投资总额
698,573.00
838,260.00
1,536,833.00

募集资金投资额
250,000.00
130,200.00
380,200.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
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
金项目进行先行投入，则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公司董事会可以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对
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25﹞第351A024592号），截至2025年11月
30日止，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97,487.53万元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支付发行费用，其中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97,274.88万元，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
212.65万元（不含增值税）。具体情况如下：

（一）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泉惠石化工业区2×660MW超超临界热电联产

项目
福建省仙游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合 计

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250,000.00
130,200.00
380,200.00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55,318.34
41,956.54
97,274.88

拟置换金额

55,318.34
41,956.54
97,274.88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部分发行费用情况
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212.65万元（不含增值税），本次拟用募集资金进行置换。
综上，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为97,487.53万元，本次拟以募集

资金97,487.53万元进行置换。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97,
274.88万元以及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212.65万元，合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
为97,487.53万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福能股份公司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南的规定编制，
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截至2025年11月30日止福能股份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支付部分发行费用的情况。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由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部分发行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置换的事项，与发行申
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符合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5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12月14日，由董事会办公室以电子邮件和短信的方式

提交全体董事。
（三）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9日10: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桂思玉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和书面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告》（公告号：2025-066）。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在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资金风险控制制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叶道正先生和郑建
诚先生回避表决。

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在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资
金风险控制制度》。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与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关联董事叶道正先生和郑建诚先生回避表决。

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能股份与福建省能源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的风险处置预案》。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
议案》。

（五）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财务管理规定〉的议
案》。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激励确定
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5266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5-057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广西健之佳勤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4,900万元

7,667.72 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

其他风险提示

0
194,357.40

69.48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广西健之佳勤康医药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勤康”）与光大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保证担保
的最高本金余额为4,900万元（大写：肆仟玖佰万元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担保范围内的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费用等所有应付款项。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

5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决定：

公司及子公司（包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其中：（1）
不超过5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用于日常经营周转；（2）含已使用的原专项
并购授信额度在内，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授信额度（包括专项并购项目、专项资产购置、专项
更新改造项目等）及对应的融资业务用于指定项目的相关支付。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品种包
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建设贷款、并购贷款、开立信用证、福费廷、开具银行票据及票据贴现
等业务。

集团内公司（包括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为上述授信额度
及对应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综合授信期限最长不超过8年，担
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3年。担保方式包括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资产抵押、收购标的股权质押、其他资产质押担保等。

本次担保额度在股东会已决策授权担保的范围内。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及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广西健之佳勤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蓝波
91450100MA7AYY39XM

2021年08年18日
南宁市高科路17号南宁高新区富通电子产品物流园五层生产车间

15,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医药批发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6月/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32,590.43
16,102.79
16,487.65
17,141.15
276.16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2,323.31
16,111.82
16,211.49
32,222.55
645.1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

授信人
受信人
保证人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保证范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光大银行
广西勤康

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
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
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
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

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900万元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

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除公司为上述全资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舒畅与光大银行签署《最高额
保证合同》，约定为上述全资子公司的上述担保额度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和融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整体融资效

率，提升子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
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业务及其担保额度是结合发展计划，为满足

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而做出的。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不涉及集团外担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对集团内企业的担保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集团外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94,357.4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9.4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5-063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 12月 19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12月19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融汇898创意园1号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志兰女士。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03名，代表股份总数为192,888,21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43.771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7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190,511,0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3.2321%；通过网络投票股东 796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2,
377,1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5394%。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97人，代表股份总数为24,
284,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5107%，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21,907,0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971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96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2,377,1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5394%。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问泽鸿、朱志兰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24,278,4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089%；反对 568,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13%；弃权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638,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3407%；反对 56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414%；
弃权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179%。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2,228,2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8%；反对 579,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4%；弃权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624,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2822%；反对 5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59%；
弃权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31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徐涛、赵佳妍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5-065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新奥特科技大厦2层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波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5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28,675,

7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05%。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4名，其中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801,875,5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527%。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64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6,800,

2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8%。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64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8,449,2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1.06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名，代表股份1,649,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6人，代表股份数为26,800,2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8%。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有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821,221,24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04%；反对6,028,3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5%；弃权1,4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994,7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73.7972%；反对 6,028,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897%；
弃权1,4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01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819,855,64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56%；反对7,453,5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94%；弃权1,3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出
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9,629,11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68.9970%；反对 7,453,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993%；
弃权1,3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036%。

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814,646,24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70%；反对13,098,8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7%；弃权9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419,713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50.6858%；反对 13,098,8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427%；弃权9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14%。

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晓明、郭惟亭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80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居民电价补贴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金额：2024年7月-2025年6月居民电价补贴资金8,133.96万元。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本次收到的居民电价补贴资金8,133.96万元，直接冲减“应收账款”，改善

公司现金流，不影响公司当期损益。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1

年9月29日印发的《关于兵团居民生活用电同价有关事宜的通知》（兵发改价格发〔2021〕230号）文件
精神，兵团居民生活用电实际交纳的电费（到户终端价）统一为0.39元/千瓦时。各师市居民生活用电
同价补贴标准原则上与相邻地州保持一致，补贴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本次公司收到 2024年 7月-2025年 6月居民电价补贴资金 8,133.96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1.09%。

（二）补助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获得时间

2025.12.18
发放单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电力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发放项目
2024年7月-2025年6月居民电价

补贴资金

补助依据
兵发改价格发〔2021〕230

号

补助金额

8,133.9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到上述居民电价补贴资金8,133.96万元，直接冲减“应收账款”，上述补贴资金有利于改善

公司的现金流,不影响公司当期损益。具体的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79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正式履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张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因张
伟先生获聘时暂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在张伟先生取得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明之前，仍由公司董事长尹俊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临073《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公告》。

近日，张伟先生已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2025年第6期主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完成
测试，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任职备案已于2025年12月18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张伟先生自任职备案审核通
过之日起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董事长尹俊涛先生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5-086
物产中大关于2025年度

第十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十届十六次董事会，2024年5月21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2024-2026年度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内容详见2024年4月27日和2024
年 5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

2024年12月5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TDFI53号），交易商
协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
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
产品。

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发行了2025年度第十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
十四期超短融
012583116

2025年12月19日
15亿元
1.65%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5物产中大SCP014
180天

2026年6月17日
15亿元

100.00元/百元面值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5-085
物产中大关于2025年度

第十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十届十六次董事会，2024年5月21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2024-2026年度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内容详见2024年4月27日和2024
年 5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

2024年12月5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TDFI53号），交易商
协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
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
产品。

2025年12月16日，公司发行了2025年度第十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
十三期超短融
012583083

2025年12月17日
15亿元
1.6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5物产中大SCP013
177天

2026年6月12日
15亿元

100.00元/百元面值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127号
债券代码：110076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海转债”可选择回售的

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3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 回售期：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6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12月31日
● 回售期内“华海转债”停止转股
●“华海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海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

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风险提示：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30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卖出

持有的“华海转债”。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华海转债”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回售价
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可转债持有人关注选择回售的投资风险。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5年11月2日至2025年12月12日
连续 3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海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70%。
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可转债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华海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华海转债”有条件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70%，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债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
新计算。

在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
使回售权一次；若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

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华海转债”第六年的票面利率为2.00%，计算天数为54天

（自2025年11月2日至2025年12月26日，算头不算尾），利息为100×2.00%×54/365≈0.30元/张，即回
售价格为100.30元/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相关提示
“华海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海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0076”，转债简称为“华海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6日。
（四）回售价格：100.3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华海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12月31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华海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华海转债”持有人同时
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
易，待回售期结束后，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华海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6-85015699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